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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慢性传染病参照长期处方管理用药范围
（2025版）

	病种
	药品分类
	通用名
	剂型
	备注

	慢性传染性疾病（艾滋病）
	2NRTI+INSTI
	艾考恩丙替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2岁以上且体重至少35 kg

	
	
	比克恩丙诺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8岁以上

	
	2NRTI+NNRTI
	多拉米替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8岁以上

	
	
	艾诺米替
	口服剂型
	初治成人患者

	
	NRTI+INSTI
	拉米夫定多替拉韦
	口服剂型
	对所含成分无已知耐药突变成人患者及12岁以上青少年（体重至少40 kg）患者

	
	NRTI
	阿兹夫定
	口服剂型
	成人患者

	
	NNRTI
	艾诺韦林
	口服剂型
	初治成人患者

	慢性传染性疾病（乙型病毒性肝炎）
	核苷类似物
	恩替卡韦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2岁及以上

	
	核苷酸类似物
	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2岁及以上且体重至少35kg，需密切监测肝肾功能、血磷、骨密度

	
	
	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2岁以上且体重至少35kg，需密切监测肝肾功能

	慢性传染性疾病（丙型病毒性肝炎）
	NS5A抑制剂
	依米他韦
	口服剂型
	

	
	NS5A抑制剂/NS5B聚合酶核苷类似物抑制剂
	来迪派韦/索磷布韦
	口服剂型
	患者年龄12岁及以上

	
	NS5B聚合酶核苷类似物抑制剂/NS5A 抑制剂
	索磷布韦/维帕他韦
	口服剂型
	

	
	NS5B聚合酶抑制剂
	奥磷布韦
	口服剂型
	

	
	NS5A抑制剂
	可洛派韦
	口服剂型
	

	慢性传染性疾病（结核病，含耐药结核病）
	抗结核分枝杆菌药
	异烟肼
	口服剂型
	

	
	利福霉素类
	利福平
	口服剂型
	

	
	利福霉素类衍生物
	利福喷丁
	口服剂型
	

	
	抗结核分枝杆菌药
	吡嗪酰胺
	口服剂型
	

	
	抗结核分枝杆菌药
	乙胺丁醇
	口服剂型
	

	
	异烟肼与对氨基水杨酸的复合制剂
	帕司烟肼
	口服剂型
	用于不能耐受标准剂量异烟肼的活动性结核病患者，需与其它抗结核药物联用。对异烟肼（INH）、对氨基水杨酸（PAS）或帕司烟肼中任何成分过敏者禁用

	
	利福霉素类
	利福布汀
	口服剂型
	用于利福平不耐受的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替代方案，需与其它抗结核药物联用。对利福霉素类药物过敏者禁用

	
	氟喹诺酮类
	左氧氟沙星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，对喹诺酮药物过敏者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、18岁以下患者禁用

	
	氟喹诺酮类
	莫西沙星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，对喹诺酮药物过敏者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、18岁以下患者禁用

	
	噁唑烷酮类
	利奈唑胺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

	
	吩嗪类衍生物
	氯法齐明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

	
	硫代烟酰胺衍生物
	丙硫异烟胺
	口服剂型
	限结核病使用，孕妇禁用

	
	D-丙氨酸竞争性抑制剂
	环丝氨酸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

	
	二芳基喹啉类
	贝达喹啉
	口服剂型
	限明确药敏证据证实耐多药肺结核，且对该药敏感

	
	硝基咪唑类
	德拉马尼
	口服剂型
	限结核病使用

	慢性传染性疾病（布鲁氏菌病）
	四环素类
	多西环素
	口服剂型
	限布鲁氏菌病。8岁以下儿童慎用

	
	利福霉素类
	利福平
	口服剂型
	限布鲁氏菌病。用药期间监测肝功能

	
	磺胺类复方抗菌药
	复方磺胺甲噁唑
	口服剂型
	限布鲁氏菌病。对SMZ和TMP过敏者、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患者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小于2个月的婴儿、重度肝肾功能障碍患者禁用

	
	氟喹诺酮类
	左氧氟沙星
	口服剂型
	限布鲁氏菌病。对喹诺酮药物过敏者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、18岁以下患者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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